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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101.02.26（102）華產企字第 055 號函備查 

第一條 保險費分期繳付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任一主保險契約後，得選擇約定本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以分期方式繳交保險費。 

約定本附加條款者，每期應繳付日期及應繳付金額依雙方約定訂之。分期繳付之第一期應繳

付金額，應於契約訂立時或約定繳費日前繳付，未依約定繳付者，本保險契約自始不生效力。 

要保人依本附加條款選定分期繳付方式後，於保險期間內不得再變更為其他分期繳付方式。 

第一項所稱主保險契約，係指除華南產物強制汽車責任保險、住宅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以

及已載有保險費分期繳付約定外之本公司任一保險契約，包括其附加險及附加條款。 

 

 

第二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之繳付及寬限期間之約定 

分期繳付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依照本附加條款所載繳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

指定地點交付。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繳付時，半年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不另為催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的翌日起三十日為寬

限期間。 

約定以金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繳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

約定受領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繳付保險費，其寬限期間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的翌日起

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逾本條寬限期間仍未交付保險費者，主保險契約自寬限期間終了翌日起終止之。如在寬限期

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本公司仍負保險理賠責任。 

主保險契約因本條第三項終止時，本公司按短期費率計收有效期間之短期保險費；因主保險

契約約定之原因終止時，依主保險契約約定方式計收短期保險費。 

 

第三條 保險理賠與分期保費之補收 

保險事故發生，如損失金額達保險金額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本公司應給付保險金

時，要保人應先一次繳清主保險契約之已到期未繳及該承保事故未到期之各期應繳付保險費。 

前項未到期之各期應繳付保險費依貼現率折算現值（貼現率為計算本附加條款分期繳付係數

之預定率）。 

 

第四條 契約終止與分期保費 

因保險事故發生或保險標的物轉讓或滅失等情形導致保險契約責任終了時，主保險契約中如

有合併承保其他保險時，本公司應依日數比例退還與保險事故無關之其他保險的未到期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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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前項尚未繳付之各期保費依貼現率折算現值（貼現率為計算本附加條款分期繳付係數之預定

利率）。 

 

第五條  收據之掣發 

要保人繳付各期應繳保險費後，本公司應掣發正式收據或繳款證明予要保人。 

 

第六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理，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之約定。 

 


